
身  分  證
營 利 事 業

李
大
明

土地課徵田賦申請書

下列土地係農牧用地，現供種植稻米使用，請派員勘查，並准改課田賦。

土地坐落 使用地類別
/使用分區/

地目

宗地面積

(平方公尺)

申請改課面積
(平方公尺)

申請改

課原因

勘查結果核准面積

(平方公尺)

(申請人不必填寫)

鄉鎮
市區

段          小段 地號

彰化 彰化
32-1

田 3210 3210 種植稻米
作農業使
用

 

附 註 1.檢附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(非都市土地免附)。
2.其他相關證明文件。

此致 

彰化縣地方稅務局       分局

土地所有權人姓名：　李大明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簽名或蓋章) 

統一編號：N100200300

電話： 04-7239131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號碼：
E-mail：
申請日期：　○　年　 ○　月　○  日


